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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中心办学条件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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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资质
	1.申报单位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应设有内部培训机构。
2.申报单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且取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实施成人文化教育培训，按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按时完成年检且年检合格，截至申报时开展办学业务的时间原则上不少于3年。
3.申报单位为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如技工学校、中专等，及高等职业学校），须符合当地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设置学习中心的相应要求。
4.拟申报行业学院的学习中心设点单位，其宗旨和办学业务范围须与所属行业相关。 
5.国有大中型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同意其内设培训中心开展开放教育办学证明及仅面向企业内部招生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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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条件
	办学场地
	1.具有固定的办学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能够至少满足学习中心设立后3年办学需要。
2.教学服务设施齐备并相对集中，学习环境优良，交通便利，符合国家与地方有关建筑安全、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并具有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的相应条件或能力。
3.办学场地为租赁的，申报新增学习中心时租赁合同剩余期限距离申报时间不少于3年。
4.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为办学场所。

	
	
	教室配置
	生均教学用房（可与多媒体教室合并计算）面积不低于0.3平方米（承担全网办学业务的学习中心除外），总数量不少于3个，其中一个为符合教学要求的多媒体网络教室，配备联网多媒体计算机、视频投影机或大屏幕投影电视、不间断电源等设备。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数量总数量不少于40台，生均数量不低于1：80。拟申请新增学习中心以未来3年计划招生规模测算。

	
	
	网络环境
	1.配备办学必须的网络设备，如交换机、安全网关、设备专用机柜、设备间等。
2.具有数量和质量满足教学要求的专用服务器，至少配备1台不低于500G的教学专用服务器。
3.学习中心内部所有计算机设备局域网互通（涉密设备除外），能实现在局域网上共享教学信息。
4.局域网能够与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连接，至少有100M以上的接入带宽，10M以上到桌面（涉密学习中心除外）。能实现在局域网上共享教学信息，能保障学生完成网上学习及相关虚拟实训，有专人负责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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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队伍
	管理团队
	具有不少于5人的有经验的专职招生、教学、教务、考试等教学管理人员和网络管理与运维技术支持人员。

	
	
	教师
	1.具有一支与（计划）招生专业数量和学生规模相匹配的、相对稳定的、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兼职教师和专兼职班主任队伍。
2.每个专业配备1名专业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具有该专业的学科背景或教学经验，具备开展专业教学的能力，每名专业负责人负责的专业数不超过5个。
3.专兼职教师数量与在籍生比例不低于1：200，专兼职班主任与在籍生比例不低于1：200。
4.专业负责人为编制内人员或签订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的专职人员或签订3年以上的聘用合同的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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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源基础
	申报学习中心对所在地或行业有生源需求调研报告和招生工作方案，单季计划招生人数不少于50人（承担扶贫、残疾人教育、教学改革等特殊任务的申报单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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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及校长资格
	1.法人及校长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身体健康，且在中国境内定居。
2.法人及校长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未被列入法院限制消费名单，信用状况良好。
3.校长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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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外学习中心设点协议
	与设点单位签署的系统外学习中心办学协议须由学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加盖学校公章。分部办学区域内的系统外学习中心由分部负责，专门学院、行业学院设立的系统外学习中心由总部负责。协议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条款：
1.系统外学习中心的名称、地点、管理人员等基本情况；
2.可供系统外学习中心使用的办学条件，含辅导教师、教辅人员情况、场地、设施设备和学习资源等；
3.分部（学院）与系统外学习中心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4.拟开设专业名称、层次、学制、培养目标、招生对象、线下面授教学和辅导（含实践教学）学时比例、拟招生人数、招生范围、学费标准等；
5.分部（学院）与设点单位的经费分配比例（设点单位学费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学生学费总额的一半）；
6.履行协议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
7.变更协议及违反协议的处理办法等；
8.办学风险防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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